
試論望山簡中的“彤幵”

———兼論戰國簡册中的旗杆

羅小華

鳧旌。白巿，翡翠之首，彤幵，黄末，翠朐，翡■，冡旄之首。（望山簡

２—１３）

“彤幵”，李家浩先生釋爲“彤（丹）■”，懷疑“■”讀爲“旛”，指“旌旗正幅”。 〔１〕時

兵先生認爲“■”讀 “旃”。 〔２〕我們曾認爲：“‘■’可讀爲‘卷’，指縛旗之繩。 《淮南

子·兵略訓》‘旗不解卷’，注：‘卷，束也。’” 〔３〕范常喜先生改釋爲“幵”，讀爲“旜 ／ 旃”，

認爲“彤旜 ／ 旃”是指“紅色的旃旗”。 〔４〕

從形體上看，郭店《語叢四》簡１８中，“■”寫作“ ”；新蔡簡甲三３２３中，“■”寫

作“ ”；上博《容成氏》簡１４中，“幵”寫作“ ”。 〔５〕據此，望山簡中的“ ”，確實

應該釋爲“幵”。

至於“幵”是讀爲“旃”，還是讀爲“旛”，我們認爲，“幵”、“旃”、“旛”三字雖然都是元部

字，但是，“幵”與“旃”、“旛”二字並無通假例證。 因此，讀“旃”或“旛”均不可從。 在這裏，

我們提出一種新的意見：“幵”可讀爲“杆”，指旗杆。 《書·禹貢》：“隨山刊木。”“刊”，《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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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·地理志上》作“栞”。 顔師古注：“栞，古刊字也。”又“九山刊旅”之“刊”，《漢書·地理

志》作“栞”。 〔１〕 “幵”、“干”二字雙聲叠韻，故可通假。 《論衡·變動》：“旌旗垂旒，旒綴

於杆。 杆東則旒隨而西。” 〔２〕“杆”，或作“竿”。 《後漢書·袁紹傳》“遂到瓚營，拔其牙

門”，李賢注：“牙門旗竿，軍之精也。” 〔３〕“彤杆”，即紅色的旗杆。 “鳧■。 白巿，■■

之首，彤幵”可總結爲“旗名＋杆首＋旗杆”。 田河先生早已指出：“這些簡文基本都是

記旗、杆首飾、旗杆。” 〔４〕這種記載方式亦見於曾侯乙墓簡和包山簡牘。

在曾侯乙墓簡中，旗杆記爲“頸”：

紫旃，翠首，翠頸。（曾侯乙墓簡７２）

鳧旃，翠首，貂定之頸。（曾侯乙墓簡８９）

翠蠭，白旄之首，翠頸，翠篲，紫羊須之紕。（曾侯乙墓簡９＋１０〔５〕）

“頸”，整理者認爲：“８９號簡有‘貂定之頸’。 《文選·魏都賦》‘旍（旌）旗躍莖’，劉

良注：‘莖，旗竿也。’‘頸’、‘莖’二字並從‘■’聲，疑簡文‘翠頸’、‘貂定之頸’之‘頸’當

讀爲‘莖’。” 〔６〕

在包山簡牘中，旗杆記爲“干”：

絑旌，一百■四十翛旄之首，旄中干，絑縞七■。（包山簡２６９）

絑旌，百絛四十攸翠之首，旄中干，絑縞七■。（包山牘１）

田河先生認爲：“簡文中的‘中干’應是旗杆，而非旗。” 〔７〕

另外，清華簡《封許之命》簡６中記有“素旂，朱笄”。 整理者認爲：“朱笄當爲■部

所繫紅色的裝飾。” 〔８〕暮四郎（網名）先生指出：“上引簡文疑當斷讀作‘素旂，朱笄。

元馬四匹’。 ‘朱笄’疑爲素旂的一部分。” 〔９〕石小力先生認爲：“‘筓’字據范先生之

説，亦當讀爲‘旃 ／ 旜’，‘朱旃 ／ 旜’與望山簡所記‘彤旃 ／ 旜’相同，指紅色的旃旗。” 〔１０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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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ｅ（網名）先生指出：“《封許之命》簡６相關諸字應讀爲：‘索（素）旗，朱筓（漆）元（干或

杆）’，‘朱漆干’是説素旂的附屬物的。 望山、包山等遣策都有‘中干（杆）’。” 〔１〕子居

（網名）先生認爲，“笄”當讀爲“■”，“■”即“轊”，指“車軸端”。 〔２〕按： 此處的“笄”作

“ ”，可分析爲从“竹”、“幵”聲，讀爲“竿”。 “朱竿”，應該就是“素旂”的紅色旗杆。

《文選·揚子雲〈羽獵賦〉》：“靡日月之朱竿，曳彗星之飛旗。”李善注：“朱竿，太常之竿

也。 《周禮》： 日月爲太常，王建太常。” 〔３〕

望山簡２—１３記有“翡翠之首”和“冡旄之首”，應該分屬不同的兩面旗幟。 據此，

“鳧旌。 白巿，翡翠之首，彤幵，黄末，翠朐，翡■，冡旄之首”一句，至少記有兩面旗幟。

現在，我們將曾侯乙墓簡、包山簡牘、望山簡、清華簡《封許之命》中關於旗杆的記

載羅列出來，如表１所示：

表１　曾侯乙墓簡、包山簡牘、望山簡、清華簡記杆之旗對比

簡　　號 旗名 杆 首 飾 旗杆 其　　他

曾侯乙墓簡７２ 紫旃 翠首 翠頸

曾侯乙墓簡８９ 鳧旃 翠首 貂定之頸

曾侯乙墓簡９ 翠蠭 白旄之首 翠頸 翠篲、紫羊須之紕

包山簡２６９ 絑旌 一百■四十翛翠之首 旄中干 絑縞七■

包山牘１ 絑旌 百絛四十攸翠之首 旄中干 絑縞七■

望山簡２—１３ 鳧旌、白巿 翡翠之首、冡旄之首 彤幵 黄末、翠朐、翡■

《封許之命》簡６ 素旂 朱筓

　　對比可知，除“絑縞七■（■）”、“翠篲”、“紫羊須之紕”、“黄末”、“翠朐”、“翡■”等

物品之外，旗幟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可以對應的。 旗杆之首一般用翠羽裝飾（以白旄和

冡旄作爲裝飾的旗杆各一見）。 清華簡《封許之命》中的“素旂”，基本上没有裝飾。 這

與傳世文獻中“無飾曰素”的訓釋相吻合。 《釋名·釋采帛》：“又物不加飾，皆目謂之

素，此色然也。” 〔４〕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“奠以素器，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。”鄭玄注：“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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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言哀痛無飾也。 凡物無飾曰素。” 〔１〕

另外，表１所記的旗幟，還有一個共同特徵———都不是以長兵器作爲旗杆。 而在

曾侯乙墓簡中，所記之旗主要是“旆”，均以“杸”或“晉杸”作爲旗杆。 “杸”，凡７見；

“晉杸”，凡９見。 其中辭例完整者，“杸”有５例，“晉杸”有６例：

一杸，二旆，屯八翼之■。旗■。（曾侯乙墓簡３、４０、８２＋８３、１０２＋１０３）

一杸，二旆，屯八翼之■。其旗■。（曾侯乙墓簡２０）

一晉杸，二旆，屯八翼之■。旗■。（曾侯乙墓簡１７、３０、８４、９１）

一晉杸，二旆，屯八翼之■。（曾侯乙墓簡１４、６８）

以長兵器作爲旗杆的旗，還見於包山簡牘：

車戟，■羽一■；其旆，术五■。（包山簡２６９、牘１）

二戟，■二■；二旆，皆术九■。（包山簡２７３）

以上曾侯乙墓簡、包山簡牘中以長兵器作爲旗杆的辭例，可以列表對比，如表２、３

所示：

表２　曾侯乙墓簡中長兵旗杆辭例對比

簡　　號 長兵器 旆 ■ 其　他

３、４０、８２＋８３、１０２＋１０３，２０ 杸 二旆 八翼之■ 旗■

１７、３０、８４、９１ 晉杸 二旆 八翼之■ 旗■

１４、６８ 晉杸 二旆 八翼之■

表３　包山簡牘中長兵旗杆辭例對比

簡　　號 長兵器 ■ 旆 术

簡２６９、牘１ 車戟 ■羽一■ 其旆 术五■

簡２７３ 二戟 ■二■ 二旆 皆术九■

　　由表２可知，曾侯乙墓簡中，以長兵器作爲旗杆的旗幟記載方式上基本一致：

長兵器 （“杸 ”／ “晉杸 ”）＋旗名 （“旆 ”）＋羽毛裝飾 （“八翼之■ ”）＋附屬物

（“旗■”）。

由表３可知，包山簡牘中以長兵器作爲旗杆的旗幟記載方式也是一致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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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兵器（“戟”／ “車戟”）＋兵器上的裝飾（“■羽”／ “■”）＋旗名（“旆”） ＋旗上裝飾

（“术”）。

總結表２、表３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 以長兵器爲旗杆的旗幟，都是先記載長兵器，

然後再記載旗幟；長兵器和旗幟上的裝飾，則緊接着記於主體器物之後。

再回過頭來看表１的情况。 表１中的旗杆均非長兵器。 《封許之命》簡６所記旗

幟的方式非常簡單： 旗名＋旗杆。 而其他簡册記載旗幟的方式可以總結爲： 旗名＋

首飾及杆首＋杆飾及旗杆＋其他。

曾侯乙墓簡和包山簡中，還存在一種較爲簡單的記“旗”形式，即在表２所列記載

方式的基礎上省略旗杆，可以概括爲“旗名＋杆首”：

其旗，翠首，紫羊須之紕。（曾侯乙墓簡６）

鳧旃，墨旄之首。（曾侯乙墓簡４６）

紫旃，玄羽之首，一翼之■。（曾侯乙墓簡７９）

鳧旃，朱旄之首。（曾侯乙墓簡８６）

儵旌，豪首。（包山簡２７３）

表４　曾侯乙墓簡、包山簡牘省杆之旗對比

簡　　號 旗　　名 杆 首 飾 其　　他

曾侯乙墓簡６ 旗 翠首 紫羊須之紕

曾侯乙墓簡４６ 鳧旃 墨旄之首

曾侯乙墓簡７９ 紫旃 玄羽之首 一翼之■

曾侯乙墓簡８６ 鳧旃 朱旄之首

包山簡２７３ 儵旌 豪首

　　綜上所述，戰國簡册中記載旗幟的方式有兩種： 一、 以長兵器爲旗杆的旗幟一般

先記長兵器再記旗幟；二、 不以長兵器爲旗杆的旗幟一般先記旗幟，再記杆首，再記旗

杆（有的會省略旗杆）。 另外，就旗幟的裝飾而言，羽毛和旄牛尾是常見的杆飾和杆首

飾（參表１、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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